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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煤炭利用加工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内蒙古正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神木市三江煤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神木市兰炭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铁研究院有限公司、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

神木市汇能化工有限公司、神木市兰炭产业服务中心、陕西兰冶科技有限公司、榆林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邹冲、李岚田、尚敏、刘永刚、史向珍、俞楠、周昆、何江永、XX、XX、XX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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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可磨性指数是评估制粉工艺与设备、预测磨机产率及能源消耗的关键性指标。兰炭可磨性指数的测

定历来参照《煤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 哈德格罗夫法》（GB/T 2565-2014）进行。然而，由于兰炭的物

理性质与《煤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 哈德格罗夫法》所适用的烟煤和无烟煤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测定

结果的再现性较差。这不仅影响了兰炭可磨性指数测定的准确性，也给兰炭制粉工艺的设计和优化带来

了困难。因此，有必要针对兰炭的物理特性，制定一套专门的兰炭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以提高测定结

果的准确性和再现性，为兰炭的加工利用提供更为可靠的技术依据。 
本文件在充分调研兰炭物理特性及现有测定方法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兰炭行业实际生产需求，

对兰炭可磨性指数的测定范围、试剂材料、设备工具、样品制备、仪器校准、测定步骤、结果处理等

环节进行了系统规范。本文件的制定，不仅有助于兰炭加工企业更准确地评估兰炭的可磨性，优化制

粉工艺，降低能源消耗，还能为兰炭产品的质量控制和市场交易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同时，本文件

的实施也将推动兰炭行业标  准化建设的进程，促进兰炭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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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炭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对采用哈德格罗夫法测定兰炭可磨性指数（HGI）的方法概要、试剂与材料、仪器设备、样

品制备、仪器校准、测定步骤、结果计算、方法精密度以及试验报告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兰炭末、兰炭块及兰炭混的哈氏可磨性指数的测定，也可适用于兰炭应用工序中被替

代煤炭样品的对比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74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T 483 煤炭分析试验方法一般规定 

GB/T 1997 焦炭试样的采取和制备 

GB/T 6003.1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 1 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GB/T 6003.2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 2 部分：金属穿孔板试验筛 

GB/T 25211 兰炭产品分类及质量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21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方法提要 

将一定粒度范围和质量的兰炭样品经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仪研磨，对研磨后的兰炭样品在规定的

条件下进行筛分分析，根据筛下物质量由校准图或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待测定兰炭样品的哈氏可

磨性指数。 

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仪在用于测定兰炭的可磨性指数之前，应用煤的哈氏可磨性指数标准物质采

用本文件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校准。 

5 试剂和材料 

5.1 煤的哈氏可磨性指数标准物质：国家一级有证标准物质（GBW 12005、GBW 12006、GBW 12007、
GBW 12008），其哈氏可磨性指数（HGI）分别约为 40、60、80 和 100。 

5.2 软毛刷：刷毛长度为 10 mm~30 mm 的短毛刷和刷毛长度 40 mm~80 mm 的长毛刷。 

5.3 变色硅胶：工业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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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浅盘：由搪瓷、不锈钢、镀锌铁板等耐热耐腐蚀材料制成，其规格应分别能容纳 500 g 和 60 g 试

样，且样品厚度不超过兰炭样标称最大粒度的 1.5 倍。 

6 设备和工具 

6.1 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仪 

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仪如图 1 所示，其中研磨件由主轴、研磨碗、研磨环、钢球组成，其规格和尺

寸如图 2 所示。 
电动机通过减速装置和一对齿轮减速后，带动主轴和研磨环以（20±1） r/min 的速度旋转。研磨环

驱动研磨碗内的 8 个钢球转动，钢球直径为 25.4 mm，由重块、齿轮、主轴和研磨环施加在钢球上的总

垂直力为（284±2） N。研磨碗与研磨环材质相同，并经过淬火处理。 

 
说明： 
1—机座； 
2—转数控制机； 
3—减速器； 
4—电动机； 
5—小齿轮； 
6—大齿轮； 
7—传感器； 
8—重块； 
9—主轴； 
10—研磨环； 
11—钢球； 
12—研磨碗。 

图 1 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仪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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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主轴； 
2—研磨环； 
3—研磨碗； 
4—钢球。 

图 2 研磨件 

6.2 鼓风干燥箱 

鼓风干燥箱：带有自动控温和鼓风装置，能保持温度在（105~110）℃范围内，有气体进、出口，

有足够的换气量，每小时可换气 5 次以上。 

6.3 筛子 

试验筛：满足 GB/T 6003.1 规定，孔径为 0.071 mm、0.63 mm、1.25 mm，直径为 200 mm，并配有

筛盖和筛底盘。 
保护筛：满足 GB/T 6003.2 规定，能套在试验筛上的圆孔筛或方孔筛，孔径范围 13 mm~19 mm。 

6.4 振动筛 

振筛机：垂直振击频率为 149 min-1，水平回转频率为 221 min-1，回转半径为 12.5 mm。可容纳外径

为 200 mm 的一组垂直套叠并加盖和筛底盘的筛子。 

6.5 天平 

天平：最大称量 300 g，最小分度值 0.01 g； 

6.6 工业天平 

工业天平：最大称量 1500 g，最小分度值 1 g。 

6.7 二分器 

二分器：适合缩分小于 6 mm 和小于 1.25 mm 兰炭样品，符合 GB/T 474 的规定。 

6.8 破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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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机：对辊破碎机，辊的间距可调，能将粒度 6 mm 的兰炭样品破碎到 0.63 mm~1.25 mm，且产

生小于 0.63 mm 的粉料量最小。 

6.9 干燥器 

干燥器：内装变色硅胶，干燥器内部尺寸以能放入浅盘为准。 

7 样品制备 

7.1 按照 GB/T 1997 将兰炭样品破碎到 6 mm。 

7.2 将小于 6 mm 兰炭样品用二分器缩分出约 1.25 kg，平摊在预先擦拭干净和干燥的浅盘中，样品

厚度不超过兰炭样标称最大粒度的 1.5 倍，可平铺于多个浅盘中。将浅盘放入预先加热到 105℃~110℃
的空气干燥箱中，在鼓风条件下干燥 3 h。 

7.3 干燥完成后的兰炭样品首先用振筛机分批过 0.63 mm 筛子，每批约 200 g，振筛时间 5 min，以

除去小于 0.63 mm 的兰炭粉，保留大于 0.63 mm 的兰炭样品，全部过完筛子后分别称量初次过筛大于

0.63 mm 兰炭样品质量 m0和小于 0.63 mm 兰炭样品质量 m（<0.63） （称准到 1 g）。大于 0.63 mm 的兰

炭样品用振筛机分批过由 1.25mm 和 0.63mm 组成的套筛，每批约 200 g。对大于 1.25 mm 的兰炭样

品采用逐级破碎的方法，不断调节破碎机间隙，使其只能破碎较大的颗粒。经不断破碎、筛分直至上

述兰炭样品全部通过 1.25 mm 筛子。留取 0.63 mm~1.25 mm 的兰炭样品，弃去筛下物。为减少制样操

作过程中兰炭样品水分复吸，筛分和破碎总操作时间不得超过兰炭干燥结束后 2 h。按照式（1）计算

小于 6 mm 兰炭样中小于 0.63 mm 样品比例。 

𝑋𝑋（﹤0.63）=
𝑚𝑚

（﹤0.63）

𝑚𝑚0+𝑚𝑚（﹤0.63）
×100%                                         ………………（ 1 ） 

式中： 

X（﹤0.63）——小于 6 mm 兰炭样中初次过筛小于 0.63 mm 样品比例，%； 

m（﹤0.63）——小于 6 mm 兰炭样中初次过筛小于 0.63 mm 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m0——小于 6 mm 兰炭样中初次过筛大于 0.63 mm 兰炭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7.4 称量 0.63 mm~1.25 mm 的兰炭样品质量 m（0.63~1.25）（称准至 1 g），计算这个粒度范围的兰炭样

质量占破碎前大于 0.63 mm 兰炭样品质量的百分数（出样率），若出样率小于 60%，则该兰炭样作废。

再从 6 mm 兰炭样中缩分出 1.25 kg，按 7.3 制样方法重新制样。按照式（2）计算 0.63 mm~1.25 mm 兰

炭样的出样率。 

X=
𝑚𝑚

（0.63~1.25）

𝑚𝑚0
×100%                                         ………………（ 2 ） 

式中： 

X——0.63~1.25 mm 兰炭样品的出样率，%； 

m（0.63~1.25）——0.63~1.25 mm 兰炭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注:若重新制样的出样率仍小于 60%，或所取兰炭样品较少不够重新制样时，可以进行试验，但其

结果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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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仪器校准 

8.1 每年至少用标准物质按附录 A 的方法进行一次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仪的校准。 

8.2 当更换操作人员以及仪器、设备（包括试验筛）更新或修理，或对测定结果有疑问时，应用标准

物质进行校准。 

9 测定步骤 

9.1 试运转哈氏仪，检查是否正常，仪器应能在运转（60±0.25） r 时自动停止；检查 0.071 mm 筛子

的筛面，若筛面松弛应及时更换。 

9.2 用短毛刷彻底清扫研磨碗、研磨环和钢球，并将钢球尽可能均匀地分布在研磨碗的凹槽内。 

9.3 将 0.63 mm~1.25 mm 的兰炭样品混合均匀，用二分器缩分出 150 g，用 0.63 mm 筛子在振筛机上

筛 5 min，以除去小于 0.63 mm 的兰炭粉；再用二分器缩分出每份不少于 60 g 的两份兰炭样品。 

9.4 将缩分好的 0.63 mm~1.25 mm 的兰炭样品平摊在预先擦拭干净并干燥和已称量过的浅盘中，将

浅盘放入预先加热到 105℃~110℃的空气干燥箱中，在鼓风条件下干燥 1 h。将浅盘取出，迅速放入干

燥器中，移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约 20 min）后称量，称准至 0.01 g。进行检查性干燥，每次 30 min，
直到连续两次干燥试样的质量减少不超过 0.05 g 或质量增加时为止。然后将干燥好的样品放入干燥器

中防止水分复吸。干燥好的兰炭样应在 2 h 内进行实验，超过 2 h 后需重新进行干燥。 

9.5 取已除去兰炭粉并进行干燥的（50±0.01） g 兰炭样（m），称准至 0.01 g。将样品均匀倒入研磨

碗内，平整其表面，并将落在钢球上和研磨碗凸起部分的兰炭样用短毛刷清扫到钢球周围，研磨环的

十字槽与主轴下端十字头方向基本一致时将研磨环放在研磨碗内。 

9.6 把研磨碗移入机座内，使研磨环的十字槽对准主轴下端的十字头，同时将研磨碗挂在机座两侧的

螺栓上，拧紧固定，以确保总垂直力均匀施加在 8 个钢球上。 

9.7 将计数器归零，启动电机，仪器运转（60±0.25） r 后自动停止。 

9.8 将已清扫干净的保护筛、0.071 mm 筛子和筛底盘从上到下叠套好，研磨结束后迅速卸下研磨碗，

用长毛刷把粘在研磨环上的兰炭粉刷到保护筛上，然后将磨过的兰炭样连同钢球一起倒入保护筛，并

仔细将粘在研磨碗和钢球上的兰炭粉刷到保护筛上。再用长毛刷把粘在保护筛上的兰炭粉刷到 0.071 
mm 筛子内。取下保护筛并把钢球放回研磨碗内。 

9.9 将装有研磨后兰炭粉的 0.071 mm 筛子和筛底盘一起轻轻摇晃，确保兰炭粉基本平铺在 0.071 mm
筛子上，然后将 0.071 mm 筛子和筛底盘一起放入预先加热到 105℃~110℃的空气干燥箱中，在鼓风条

件下进行干燥。干燥时间由测试时环境湿度决定，湿度低于 45%时，干燥时间不低于 15 min；湿度处

于 45%~80%时，干燥时间不低于 30 min；湿度大于 80%时，干燥时间不低于 45 min。干燥结束后从

干燥箱中取出 0.071 mm 筛子和筛底盘，迅速将筛盖盖在 0.071 mm 筛子上。 

9.10 将从干燥箱取出的筛子连筛底盘一起放在振筛机上趁热振筛 10 min。取下筛子，用短毛刷将粘

在 0.071 mm 筛底下表面的兰炭粉刷到筛底盘内，重新放到振筛机上振筛 5 min，再刷筛底下表面一次，

振筛 5 min，再刷筛底下表面一次。 

9.11 将 0.071 mm 筛上兰炭样和 0.071 mm 筛下兰炭样分别平铺在预先擦拭干净并干燥且已称量过的

浅盘中，将浅盘放入预先加热到 105℃~110℃的空气干燥箱中，在鼓风条件下干燥 30 min。将浅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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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约 20 min）后称量，称准至 0.01 g。进行检查性干燥，每次 30 min，
直到连续两次干燥试样的质量减少不超过 0.05 g 或质量增加时为止。在后一种情况下，采用质量增加

前一次的质量为计算依据。 

9.12 检查性干燥结束后计算 0.071 mm筛上的兰炭样品质量m1和 0.071 mm筛下的兰炭样品质量m2。

筛上和筛下兰炭样品质量之和与研磨前兰炭样品质量相差不得大于 0.5 g，否则测定结果作废，应重做

试验。 

10 结果处理 

10.1 按式（3）计算 0.071 mm 筛下兰炭样的质量（m3）。 

𝑚𝑚3=m-𝑚𝑚1                                         ………………（ 3 ） 

式中： 
m3——筛下物质量计算值，单位为克（g）； 
m——兰炭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m1——筛上物质量，单位为克（g）。 

10.2 按式（3）计算 0.071 mm 筛下兰炭样品的质量（m3）。根据筛下物质量计算值 m3，从哈氏可磨

性指数测定仪的校准图上查得或者由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兰炭的哈氏可磨性指数（见附录 A）。 

10.3 取两次重复测定的算术平均值，按 GB/T 483 修约到整数报出。 

11 精密度 

兰炭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临界差如表 1 规定。 

表 1 测定兰炭的哈氏可磨性指数精密度 

HGI 重复性限 HGI 再现性临界差 
2 3 

12 试验报告 

试验结果报告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样品编号； 
——依据标准； 
——试验结果（包括哈氏可磨性指数 HGI 和小于 6 mm 兰炭样中小于 0.63 mm 样品比例 X（﹤0.63））; 
——实验中出现的异常现象；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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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仪的校准 

A.1 用 4 个标准物质按照本文件规定的测试方法校准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仪，并制作校准图或计算一

元线性回归方程参数，用于测定兰炭的哈氏可磨性指数。 

A.1.1 用待校准的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仪，对 4 个标准物质进行哈氏可磨性测定，每个标准物质重复测

定 4 次，计算 0.071 mm 筛下物质量，计算出 4 次 0.071 mm 筛下物质量算术平均值。 

A.1.2 在直角坐标系图纸上，以 4 次 0.071 mm 筛下物质量算术平均值为纵坐标，以相应的哈氏可磨性

指数标准值为横坐标，根据最小二乘法原则对标准物质的试验数据作图。所得的直线就是所用哈氏可磨

性指数测定仪（及筛子等）的校准图。或者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表示校准曲线（哈氏可磨性指数值为因

变量，筛下物质量的平均值为自变量），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相关系数（r）至少为 0.99。 

A.2 根据试样筛下物质量，从校准图或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待测定试样哈氏可磨性指数值。 

注:最小二乘法即是所作的直线使图上每个测量点沿 y 轴到该直线的距离平方和最小。 

示例:假定某试验室用本单位哈氏仪按照本文件规定的测试方法测得 4 个标准物质的数据如表 A.1 所示。 

表A.1 校准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仪数据 

标准物质标准值 HGI 4 次 0.071 mm 筛下物质量算术平均值/g 
43 4.47 
56 5.75 
75 8.61 

107 12.60 
由表 A.1 结果绘制出校准图 A.1 或者计算出一元线性回归方程（HGI=7.75m′ 

2+9.87，r=0.9968）。 

 

图 A.1 哈氏可磨性指数标准物质校准图示例 

假设该试验室某个兰炭样用哈氏仪测定后计算出的筛下物质量 m′ 
2为 4.20 g。从校准图 C.1 中查得或

者从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可磨性指数值为 51.6，按照 GB/T 483 的规定修约到整数，则该兰炭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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